
合同

采购单位（甲方） ： 新和县消防救援大队

服务单位（乙方） ： 新和县鹏程汽车服务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等法律法规规定，

双方经协商一致， 签订本合同， 以资共同遵守。

一、 服务项目、 价格 金额单位： 元

二、 付款方式

该项目结束后，甲方负责人与乙方核对维修项目，经甲方确认无误，车辆维修验收合格，

乙方开具足额增值税发票后，甲方将维修费全部支付给乙方。

三、服务条款

1、合同履约期限（维护保养工期）为自合同签订日期起 13 天。维修质保期为 1 个月，

自最终验收合格之日起至质保期届满且经甲方确认无任何质量问题时止。

2、乙方按甲方提供的车辆进行汽车的各种维修与保养，严格按照甲方要求确保维修质量，

做到实事求事、价格合理、提供优质服务，坚持诚信原则。乙方承诺所制作物品，在质保期

内，自甲方收到商品之日起，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乙方免费更换或维修。

3、乙方应本着对甲方车辆使用费用节约、保证车辆安全行驶的原则，为甲方车辆的零配

件更新把好关。甲方所有车辆维修必须坚持呈报审批制，需维修时由驾驶员呈报维修项目，

填写维修呈报表，乙方须按甲方维修呈报表填写的维修项目及时估算维修费用，再按甲方呈

序号 物资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金额 备注

1 助力油 桶 1 100 100
2 主副驾门把手 个 2 260 520

3 前后雨刮器 个 3 50 150

4 后排座灯 个 1 150 150

5 脚踏板 套 1 750 750

6 助力泵 个 1 550 550

7 工时费 次 1 200 200

合计 2420



报的审批意见进行维修，在维修过程中如需扩大维修项目需告知甲方司机，待甲方呈报批准

后，才能扩大维修项目。质保期内，乙方应当提供 7×24 小时电话支持服务。对于质保期内

不能修复的产品/部件，乙方应在 8个小时内免费更换备品备件。

4、乙方在对甲方车辆维修保养过程中，对确实需要更换的配件应当更换，所更换的配件

应交甲方驾驶员带回。对保质期内的配件造成的返工返修，材料费和工时费均由乙方承担。

但如因甲方驾驶员操作不当或其亡意外造成的损坏，由甲方承担。

5、维修费用的结算：车辆维修保养验收合格后，乙方出具足额发票，甲方一次性结清。

四、 法律适用与争议解决

1、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

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五、 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经甲乙双方加盖公章后生效。合同内容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另有规定

的，从其规定。

2、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新和县消防救援大队 乙方（签章）：新和县鹏程汽车服务中心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法定（授权）代表人（签字）：

地址：新和县火车站路 6号 地址：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阿克苏塔里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新和新沙路支行

账号： 账号：855020012010114335261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